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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特定股东南通得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湖南文化旅游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保
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南通得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通得一”）持有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2,324,000� 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的总股本
比例 1.9572%）。 现南通得一计划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
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324,000� 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
量的总股本比例 1.9572%）。

湖南文化旅游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南文旅”） 持有公司股份
587,600 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的总股本比例 0.4948%）。 现湖南文旅计划
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87,600
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的总股本比例 0.4948%）。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南通得一、湖南文旅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拟减
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截至本公告日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南通得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324,000 1.9572

湖南文化旅游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587,600 0.4948
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 1,256,700 股，“占总股本

比例”按股份总数 120,000,000 股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基础计算。 本公告其
他涉及公司总股本数均以此为准计算。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原因：南通得一：企业资金需求；湖南文旅：经营发展需要
（二）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三）减持方式：南通得一：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湖南文旅：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四）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日起三个交易日后三个月内（根据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

间除外）
（五）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而定
（六）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南通得一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324,000 股（占公司剔

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的总股本比例 1.9572%）； 湖南文旅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87,600 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的总股本比例 0.4948%）。 若减持期间公司
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做相应的调整。

根据《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南通得一已于
2020 年 5 月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成功申请了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政策。南

通得一通过证券交易所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适用以下比例限制：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在任意连续 3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在任意连续 3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 2%。

湖南文旅通过证券交易所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 适用以下比例
限制：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 1%。

三、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发行前公司股东持有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股东南通得一、湖南文旅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

公司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二）发行前公司股东减持意向的承诺
公司股东南通得一、湖南文旅承诺：所持公司股份之锁定期届满后，若拟减持公司股份的，

本公司将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及 / 或其他合法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并由公司
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持有的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公司股份，
两年内将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持有股份数量（包括其在上市前所持公司股份以及该部分
股份在公司上市后转增股本形成的股份）中的 100%，减持价格不低于届时最近一期公司的每
股净资产。

截至目前，南通得一、湖南文旅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本次减
持计划亦未违反上述承诺。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南通得一、湖南文旅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

持计划，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和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
的不确定性。

（二）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
份的特别规定（2020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2020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南通得一、湖南文旅将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南通得一、湖南文旅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正常减持
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

五、备查文件
1、南通得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2、湖南文化旅游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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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

被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截至 2024 年 4 月 22 日，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收盘价连

续十四个交易日低于 1 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以下简
称《股票上市规则》）9.2.1 条的规定，若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 1 元，公司股票将被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终止上市交易。

2、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9.2.3 条的规定，公司应当披露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
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深交所做
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之日止。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 公司股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情况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9.2.1 条第四款的规定，在深交所仅发行 A 股股票或仅发行 B 股股票

的公司，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 1 元，深交所终止其
股票上市交易。 截至 2024 年 4 月 22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已连续十四个交易日低于 1 元，公司
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二、 历次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9.2.3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连续十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 1
元，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
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深交所做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之日止。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2024 年 4 月 18 日、2024 年 4 月 19 日、2024 年 4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相
关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告为公司可能触发面值退市的第五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三、 其他事项及风险提示
1、 导致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被审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包括： 前期会计

差错更正、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其中，追溯调整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工作目前正在推进中，暂时无法确定公司是否能在 2023 年年度报告正式披露
之前公布相关会计差错更正报告，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及持续经营相关事项影响能否消除尚存
在不确定性。 上述情况可能导致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可能被审计机构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审计报
告，从而触及退市情形。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结合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如
果在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后 ,仍不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消除我们的疑虑，我们拟出
具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96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祥鑫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9

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被动

稀释超过 5%暨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荣和谢祥娃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因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被动稀释超过 5%，

不涉及增持或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

和持续经营。
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04 月 22 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陈荣和谢祥娃（以下简称“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因公司完成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公司总股本增加， 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自 2022 年 08 月 04 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来，在持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持股比例
被动稀释超过 5%。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2 年 08 月 02 日，因公司总股本增加，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持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合计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 5%，由 44.79%降至 39.7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08 月 04 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
5%暨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80）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4 年 04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91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完成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600 万股。 本次发行股票将于 2024 年 04 月 2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204,241,638 股，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持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合计持
股比例由 39.73%降至 33.05%，被动稀释比例为 6.68%，具体情况如下：
1．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陈荣、谢祥娃

通讯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

权益变动时间 2024年 04月 24日

股票简称 祥鑫科技 股票代码 002965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R 一致行动人 有R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R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 /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 /减持比例（%）

A股 0 6.68（被动稀释）

合 计 0 6.68（被动稀释）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R?（公司总股本增加，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R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6,750.00 39.73 6,750.00 33.0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1,687.50 8.26

有限售条件股份 6,750.00 39.73 5,062.50 24.79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
计划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
况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
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不适用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
司股份的承诺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R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R

注：本次权益变动前以截至 2022 年 08 月 02 日公司总股本 169,914,416 股计算，本次权益
变动后以目前公司总股本 204,241,638 股计算；以上为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两位的数据。

二、其他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陈荣和谢祥娃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 5%，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及其承诺的情
形。

3、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陈荣和谢祥娃作为信
息披露义务人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陈荣、谢祥娃）。

特此公告。
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04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965� � � � � � � � � � � 证券简称：祥鑫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0

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91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04 月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600 万股，发行
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3.6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75,940,000.0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不
含增值税）12,852,796.2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63,087,203.80 元。天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该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衡验字 (2024)� 00024 号《验
资报告》，对以上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确认。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 178,241,638
股增加至 204,241,638 股。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参与本次发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没有发生变化， 持股比例因总股本增加而被动稀释， 具体变动情况如
下：

姓名 职务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陈荣 董事长 38,200,000 21.43 38,200,000 18.70

谢祥娃 副董事长、总经理 29,300,000 16.44 29,300,000 14.35

陈振海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50,000 0.03 50,000 0.02

刘伟 董事 0 0.00 0 0.00

黄奕鹏 独立董事 0 0.00 0 0.00

汤勇 独立董事 0 0.00 0 0.00

王承志 独立董事 0 0.00 0 0.00

张端阳 监事会主席 0 0.00 0 0.00

李姗 监事 0 0.00 0 0.00

高大辉 监事 0 0.00 0 0.00

谢洪鑫 副总经理 50,000 0.03 50,000 0.02

李燕红 财务负责人 50,000 0.03 50,000 0.02

注：以上为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两位的数据。
特此公告。
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04 月 22 日

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祥鑫科技
证券代码：002965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荣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 ** 镇 ***
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 ** 镇 ***
股份变动性质：持有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谢祥娃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 ** 区 ***
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 ** 镇 ***
股份变动性质：持有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签署日期：2024 年 04 月 22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签署本报告书无需获得必要的
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
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声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本报告书及相关申报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其
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 指 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祥鑫科技、上市公司、公司 指 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 指 陈荣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 指 谢祥娃

《公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15号准则》 指《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陈荣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5252619710108****

住所 广东省东莞市 **镇 ***

通讯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 **镇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姓名 谢祥娃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052519740818****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 **区 ***

通讯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 **镇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陈荣和谢祥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持有、控制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因 2024 年 04 月公司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2,600 万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04,241,638.00 股，导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本次权益变
动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
在未来 12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符合遵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基础上继续减少或增加上市公司股份之可能性。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陈荣 谢祥娃

合计持有股份 6,750.00 39.73 6,750.00 33.05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 0.00 0.00 1,687.50 8.26

有限售条件
股 6,750.00 39.73 5,062.50 24.79

注：本次权益变动前以截至 2022 年 08 月 02 日（前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触发日）公司
总股本 169,914,416 股计算，本次权益变动后以目前公司总股本 204,241,638 股计算；以上为四
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两位的数据。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荣和谢祥娃合计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6,750.00 万股，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为 1,687.50 万股、有限售条件股（高管锁定股）为 5,062.50 万
股；另，信息披露义务人谢祥娃质押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82 万股。

四、尚待履行的程序
就本次权益变动事宜，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尚待履行的程序。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祥鑫科技股票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减持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签署本报告书前 6 个月内无其他买

卖祥鑫科技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

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荣
签字：_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2024 年 04 月 22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谢祥娃
签字：_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2024 年 04 月 22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述备查文件存放于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安建安路
893号

股票简称 祥鑫科技 股票代码 00296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陈荣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谢祥娃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其他（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被
动稀释）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R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R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R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R（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总股本增加，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后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
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 6,75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73%；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 6,75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05%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份数量：不变
持股比例：减少 6.68%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

在未来 12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符合遵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基础上继续增加或减少上市公司股份之可能性。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否R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荣
签字：_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2024 年 04 月 22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谢祥娃
签字：_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2024 年 0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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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

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作变更，仍为中审众环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截至 2024 年 4 月 3 日公司总股本

400,006,800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内股票数量 11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0.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宏源药业 股票代码 30124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拥华

办公地址 湖北省罗田县凤山镇经济开发区宏源路 8号

传真 0713-5072024

电话 0713-5109598

电子信箱 301246@hbhyphar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主营医药和锂电池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已建立了较完善的医药产业链，

实现了硝基咪唑类抗菌药物及抗疱疹病毒药物从起始物料、 关键中间体到原料药的完整产品
路线覆盖，成为全球硝基咪唑类抗菌原料药及中间体、抗疱疹病毒原料药及中间体及青霉素类
抗菌药物中间体的主要供应商之一，产品销往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与国内外知名制药企业
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凭借在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技术和成本等方面的优势，公司进一步向
医药制剂业务发展。 相关业务起步较晚，目前规模相对较小，但该类业务是公司进一步做大做
强医药产业的重要方向。

此外，公司亦生产锂电池电解液的主要材料之一———六氟磷酸锂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21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5,650,770,791.34 3,874,152,752.16 3,875,464,888.06 45.81% 2,432,256,726.66 2,432,256,72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359,837,435.55 2,113,844,051.04 2,113,949,757.54 106.24% 1,677,983,351.71 1,677,983,351.71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054,881,990.91 2,063,723,485.64 2,063,723,485.64 -0.43% 1,577,859,433.57 1,577,859,43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7,168,626.24 434,795,621.19 434,795,621.19 -79.95% 493,849,962.45 493,849,96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8,492,185.03 406,490,298.68 406,490,298.68 -88.07% 485,385,724.29 485,385,724.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5,250,398.74 214,987,266.74 214,987,266.74 -83.60% 196,095,182.26 196,095,182.2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46 1.2326 1.2326 -81.78% 1.4 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246 1.2326 1.2326 -81.78% 1.4 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22.93% 22.93% -20.63% 34.51% 34.5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1）会计政策变更
①《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
财政部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以下简称“解释 16

号”）。 根据解释 16 号问题一：
对于不是企业合并、 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

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
易，不再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本集团对该类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
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
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根据解释 16 号的规定，本集团决定于 2023 年 1 月 1 日执行
上述规定， 并在 2023 年度财务报表中对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后发生的该等单项交易追溯应用。
对于 2022 年 1 月 1 日的之前发生的该等单项交易，如果导致 2022 年 1 月 1 日相关资产、负债

仍然存在暂时性差异的， 本集团在 2022 年 1 月 1 日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并将差额（如有）调整 2022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03,909,819.72 493,723,786.01 561,081,337.33 496,167,04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4,744,366.06 279,073.82 31,276,739.34 -9,131,55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0,516,352.97 -10,951,459.41 24,128,247.66 -15,200,956.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364,159.31 -124,648,072.35 219,800,325.81 -74,266,014.0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30,88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5,027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表
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阎晓辉 境内自然
人 22.15% 88,585,200.00 88,585,200.00 不适用 0.00

尹国平 境内自然
人 16.04% 64,155,000.00 64,155,000.00 不适用 0.00

廖利萍 境内自然
人 6.60% 26,397,000.00 26,397,000.00 不适用 0.00

徐双喜 境内自然
人 6.59% 26,346,600.00 26,346,600.00 不适用 0.00

湖北省弘
愿慈善基
金会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66% 10,628,800.00 10,628,800.00 不适用 0.00

段小六 境内自然
人 1.88% 7,515,400.00 7,515,400.00 不适用 0.00

上海道基
金兴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84% 7,350,000.00 7,350,000.00 不适用 0.00

雷高良 境内自然
人 1.93% 6,510,000.00 6,510,000.00 不适用 0.00

肖拥华 境内自然
人 1.51% 6,033,300.00 6,033,300.00 不适用 0.00

民生股权
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5% 5,797,378.00 5,797,378.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尹国平与廖利萍为夫妻关系，且两人与阎晓辉签订有一致行动协议，上述三名股东为公司共同控制
人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或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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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

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 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 58,640,000 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4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5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唯特偶 股票代码 3013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桑泽林 廖娅伶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同乐社区水田一路
18号唯特偶工业园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同乐社区水田一路
18号唯特偶工业园

传真 0755-61863003 0755-61863003

电话 0755-61863003 0755-61863003

电子信箱 dmb@vitalchemical.com dmb@vitalchemical.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是一家集电子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

微电子焊接材料及辅助焊接材料。 作为行业内的领先企业，公司拥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体
现在产品配方开发能力、生产工艺控制能力、分析检测及产品应用检测能力等多个方面，逐步
形成了行业领先的集产品配方研发、生产过程控制、质量检测于一体的技术体系。 报告期内公
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主要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包括以锡膏、焊锡条、焊锡丝为代表的微电子焊接材料和以助焊

剂、清洗剂为代表的微电子辅助焊接材料。
公司生产的微电子焊接材料作为电子材料行业的重要基础材料之一， 主要应用于 PCBA�

制程、精密结构件连接、半导体封装等多个产业环节的电子器件的组装与互联，并最终广泛应
用于消费电子、LED、智能家电、通信、计算机、工业 控制、光伏、汽车电子、安防等多个行业。
凭借领先的生产技术、强大的研发创新实力及扎实的产业化能力，公司已经在多个领域内打破
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局面，各类产品的技术、品质、产能和服务逐步跻身世界前列。

自设立二十多年来，公司深耕微电子焊接材料领域，凭借齐全的产品系列、可靠的产品质
量、完备的生产工艺、完善的销售服务体系，公司与国内外众多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积累了良好的市场声誉。 公司主要客户包括冠捷科技、中兴通讯、富士康、比亚迪、奥海科
技、奥克斯、格力电器、联想集团、TCL、利亚德、艾比森、通威股份、晶科科技、TP-LINK（普联
技术）、公牛集团、海康威视、华为、大疆创新等国内知名企业，同时公司还通过富士康、捷普电
子等大型 EMS� 厂商服务惠普、戴尔、亚马逊、惠而浦等国外知名终端品牌客户。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21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284,290,178.68 1,212,540,163.04 1,212,875,137.01 5.89% 641,643,505.12 641,643,505.1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35,454,393.13 1,073,164,418.16 1,073,202,478.71 5.80% 365,279,503.33 365,279,503.33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963,845,203.71 1,044,729,710.85 1,044,729,710.85 -7.74% 862,994,417.05 862,994,417.0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2,155,673.86 82,715,499.19 82,700,268.97 23.53% 82,313,715.45 82,313,715.4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3,252,624.71 79,890,571.37 79,875,341.15 4.23% 77,072,299.29 77,072,299.2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7,455,009.43 80,757,291.94 80,757,291.94 -28.85% -14,242,278.33 -14,242,278.33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1.74 1.74 1.74 0.00% 1.87 1.87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1.74 1.74 1.74 0.00% 1.87 1.8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9.31% 14.70% 14.70% -5.39% 25.05% 25.0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发布《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的通知》（财会

【2022】31 号）一文。《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第一条规定：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
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第十一
条（二）、第十三条关于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应当在交易发
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该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的要求，对确认的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分
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92,609,071.51 243,587,742.90 274,241,709.14 253,406,68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092,222.04 24,949,313.62 25,345,692.91 24,768,44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584,584.48 21,587,754.89 22,844,850.87 18,235,434.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830,461.98 1,276,205.87 -5,465,794.15 32,814,135.7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5,497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4,916
报告期末 表
决权恢 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廖高兵 境内自然人 30.70% 18,000,000.00 18,000,000.00 不适用 0.00

深圳利乐缘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42% 10,800,000.00 10,800,000.00 不适用 0.00

杜宣 境内自然人 11.26% 6,60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陈运华 境内自然人 1.71% 1,000,000.00 1,000,000.00 不适用 0.00

吴晶 境内自然人 1.57% 920,000.00 900,000.00 不适用 0.00

于泽兵 境内自然人 1.56% 917,500.00 0.00 质押 55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数字经济龙
头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43% 841,319.00 0.00 不适用 0.00

苏州中和春生三号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0% 643,600.00 0.00 不适用 0.00

唐欣 境内自然人 1.02% 600,000.00 600,000.00 不适用 0.00

黎晓明 境内自然人 1.02% 600,000.00 600,00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廖高兵、陈运华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廖高兵直接持有深圳利乐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比例的股份，陈运华直接持有深圳利乐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00%比例的股
份。 廖高兵、陈运华、深圳市利乐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R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告期新增 /退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
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
户持股及转融通出借股份
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数字经济
龙头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 0 0.00% 841,319 1.43%

桑泽林 退出 0 0.00% 600,000 1.36%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限售股份已于 2023 年 10 月 9 日上市流通。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为 14,1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4.18%。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9 月 27 日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

2、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微电子焊接材料生产线技
术改造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原计划的 2023 年 12 月延长至 2025 年 12 月。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8 月 2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1）。

3、财务总监辞职
公司财务总监辛秋兰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其财务总监职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7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公告编
码：2023-035）。

4、公司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根据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发布的《关于深圳市第五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第二批

专精特新“小巨人”复核通过企业名单的公示》，公司入选国家级第五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名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7 月 21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公司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

5、超募资金永久补流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6,450 万元
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10 月 27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1）。

6、开展套期保值业务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期货套期保
值业务，品种限于在场内市场交易的与公司生产经营有直接关系的大宗原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锡、白银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10 月 27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

7、对外投资设立公司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分别设立境外全资子公
司唯特偶新材料（香港）有限公司、唯特偶新材料（新加坡）有限公司；并以新加坡子公司为投
资主体，设立境外孙公司唯特偶新材料（越南）有限公司。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出资设立全资
子公司江苏唯特偶光伏新材料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10 月 27 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3）。

8、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公司可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0� 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 万元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 2023 年 10 月 27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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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计划预披露的公告

公司股东鹤壁市合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罗爱文女士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

鹤壁市合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生企业”） 持有公司股份
2,134,300 股（约占公司总股份的 0.63%），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
（即 2024 年 5 月 20 日 -2024 年 8 月 18 日） 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134,3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63%）。 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 1%。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合生企业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根据法律法规要求，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的名称：鹤壁市合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股东持股情况
截止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合生企业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股份来源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股）

无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股）

累计已质押股
份数量（股）

合生企业 2,134,300 首发前股份 0.63% 0 2,134,300 0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的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二）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
（三）拟减持数量、方式及比例：合生企业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134,3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63%）。 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 1%。

（四） 减持期间：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 即 2024 年 5 月 20 日
-2024 年 8 月 18 日。

（五）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如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本
变动事项，上述股东计划减持股份数量、股权比例将进行相应调整。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合生企业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中承诺：
1、股份锁定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合生企业在承诺期 36 个月内严格履行了股份锁定承诺， 该承诺已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到
期履行完毕。

2、持股意向及减持的承诺
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其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及自

愿锁定的承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 2 年内，其将视财务情况和资金需求对公司股份进行
增持或减持。在锁定期满后 2 年减持公司股份的，每年减持股份数量累计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20%；减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格。 上述减持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以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做出的相关承诺。

2、本次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影响。

4、在上述股份减持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合生企业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2 日


